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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陇川县城子镇
老成汽车修理厂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陇川县城子镇老成汽车修理厂：
你单位报批的《陇川县城子镇老成汽车修理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已收悉，结合 2018 年10月14日技术审查结果，经我局认真审阅《报告表》（报批稿），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工程概况及背景
陇川县城子镇老成汽车修理厂项目位于陇川县城子镇（原汽车客运站），项目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97°57′27.26″，北纬24°21′43.05″，占地12646.2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300万元，环保投资71万元。服务车辆规模为1000车次/年，其中保养约400车次/年，钣金喷漆约200车次/年，维修约400车次/年。建设内容主要有主体工程（机电车间、钣金车间、涂漆车间、配件仓库室、机修大修间、美容装饰洗车、停车区、旧件堆放区A、旧件堆放区B），附属工程（设有员工休息室、保安室、员工卫生间、客户卫生间、员工厨房、员工宿舍区、报修结算区、报修接待室等）。
二、审批意见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报告表》中的工程概况介绍基本清楚，项目分析与环境影响源的识别基本上反映了项目特性，基本阐明了项目环保工程的合理性。据环评单位调查及项目单位反馈该项目不涉及文物古迹、名木古树等重要保护单位。经我局研究，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中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进行建设。
三、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认真对照报告表及本批复要求，认真落实雨污分流工程、隔油池、沉淀池、化粪池、除尘设施、烤漆房废气过滤净化设施、厨房油烟净化设施等环保工程设施及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不断改善提高污染防治工程措施，从源头减少各项污染物的产生量，在末端加大污染物的削减量。
（三）汽车清洁废水及地板清洁废水需经1#隔油沉淀池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相应标准后外排；食堂废水经厨房2#隔油池预处理后与其他生活污水一同排入化粪池等设施封闭沤肥后供周边农户使用，或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相应标后外排；雨水通过雨槽等外排，禁止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混入。
（四）优先选用低噪生产设备，合理布设高噪声设备，并定期、及时做好维修、养护，认真落实封闭、隔声、减震等环保工程措施削除噪声污染影响。
（五）建设完善喷漆、烤漆废气环保工程措施，定期、及时做好维修、养护，废气必须经处理达标后排放。
（六）固体废弃物尽可能回收综合利用，确实不能综合利用的需妥善暂存并及时清运至相关部门制定地点妥善处理处置，禁止随意堆弃；建设完善危废暂存间等环保工程设施，妥善收集暂存废矿物油、废旧电瓶、废油漆及沾油废零件、沾油手套等危险废弃物，禁止露天堆存危险废弃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安规范的收集处理处置，同时建立健全危废收集、转运和处置台账；妥善管理油漆、汽油等易燃易爆危险品，需建立健全台账。
（七）规范污染源监管工作，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维护机制，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严防出现偷排乱排；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制度，按相关规定编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备，建设完善应急处理设备、设施。
（八）建议创建打造绿色场区：建议合理配置垃圾收集设施，大力宣传鼓励员工从源头进行固体废弃物分类；建议适当布设防雨防渗的永久性废旧电池收储设施。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中工艺、规模进行建设，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严格按《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认真落实各项环保工程措施；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及职责；按报告要求开展施工期与运营期环境监察及环境监测工作。
五、项目建成后，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试运行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试运行前需向环评审批单位报告试运行时间，在试运行期间需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六、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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